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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學年度學生安全通報第08號】 

日期：115年05月5日 

發布單位：學生事務處生輔組 

聯絡人：郭寸桃教官 

聯絡電話：05-2068603 

全天候值勤電話：05-2717373  

主旨：114-2學期暨夏季戶外活動安全宣導 

壹、 戶外活動注意事項： 

從事各類戶外活動，首應注意天候變化及地形環境之熟悉。如進行登山、

露營、溯溪、戲水、水岸等活動時，除需做好行前裝備檢查外，更應考量

自身體能狀況能否負荷，勿至公告危險水域或無救生人員的地方進行活

動。如遭遇大潮、豪雨等天候狀況不佳時，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，以

預防突發性之危安事件(如海灘裂流、碎浪、地形效應等問題)。就戶外活

動加強提醒安全預防工作： 

一、從事各類戶外活

動，首先應注

意天候變化及

熟悉地形環

境，體育署

「四不要」提

醒: 

（一）不要逞強：

進行登山、

露營、溯

溪、戲水、

水岸、田野

調查研究等

活動時，除

需做好行前

裝備檢查

外，更應考

量自身體能

狀況能否負

荷，不要逞

強。 

（二）不要去危險

水域：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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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公告危險水域或無救生人員的地方進行活動。 

（三）氣候不佳，不要從事戶外活動：遭遇大潮、豪雨等天候狀況不佳

時，不建議從事戶外活動或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，以預防突發

性之危安事件(如海灘裂流、碎浪、地形效應等問題)。 

（四）不要在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：發生閃電雷鳴時，應遠離外露

的金屬物體、鐵欄杆、高大廣告牌等建築物，及避免至無防雷設施

的建築物內避雨（如工棚、車棚、遮陽傘下），並且應停止游泳、

划船並上岸到安全的避雨場所。 

貳、 交通安全宣導： 
一、交通事故案例宣導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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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安全帽種類與選購與騎乘機車時衣著服裝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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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機車配件加裝與設備變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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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車輛檢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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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防禦性駕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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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行車可否騎乘於騎樓、人行道？ 
（一）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條之3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

設置規則第67條之1等相關法令規定，人行道專供行人通行；在不妨礙

行人通行及行車安全無虞的情況下，主管機關得在騎樓以外的人行

道，設置必要的標誌或標線，專供行人及自行車通行，並應以行人通

行為優先。 

（二）、自行車原則上不可騎乘在騎樓或騎樓以外的人行道；有設置必要

的標誌或標線，自行車才可以騎乘該人行道。 

（三）、自行車違規騎乘在騎樓或未開放自行車騎乘的人行道，依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4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處新臺幣300元以上1,200元

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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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校外賃居用電安全宣導： 

   一、消防署統計各類火災類型，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最多，請同學賃居或居

家時注意延長線與插頭有無破損、過載，電暖器或除濕機週邊不放置易

燃物，以維護用電安全。  

二、特別叮嚀在外租屋住宿的同學，以下事項務必牢記：  

   (一)注意用電安全：使用高耗能電器(如：電磁爐等)時，勿再同一條延長線

上使用多種電器用品。 

   (二)確認消防設備：瞭解居住環境之滅火設備設置地點及使用方式。 

   (三)防範一氧化碳中毒：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安全事項，特須

注意室內保持空氣流通，切忌門窗緊閉。 

   (四)熟悉進出動線：熟悉居住處所之進出動線，並保持通道暢通。 

   (五)加強門禁管制：對個人使用空間，視需要更換或加裝鎖具，避免外人入

侵。 

   (六)登載聯絡資訊：對學校提供校外安全事件協助電話或方式，登載於個人

手機或電腦內。 



11 

 

 



12 

 

肆、預防詐騙宣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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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伍、反霸凌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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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防治藥物濫用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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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學生兵役宣導 

學生事務處  生輔組  關心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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